
ICS 03.080.30

CCS Y 80

团 体 标 准

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创建指南

Guidelines for establishing consumer assurance commitment organization in the
furniture industry

2026 - 01 - 23 发布 2026 - 01 - 23 实施

   发 布

T/NHFA 16—2026
T/SHUNDEFA 8—2026

T/FSFA 7—2026

佛山市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

佛 山 市 顺 德区 家 具 协 会

佛 山 市 家 具 行 业 协 会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NHFA 16—2026

T/SHUNDEFA 8—2026

T/FSFA 7—2026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原则 ................................................................................ 1

自愿加入 ........................................................................ 1

公开承诺 ........................................................................ 1

共建共治 ........................................................................ 2

鼓励创新 ........................................................................ 2

5 创建内容 ............................................................................ 2

制度建设 ........................................................................ 2

场所 ............................................................................ 2

人员管理 ........................................................................ 3

诚信经营 ........................................................................ 3

维权保障 ........................................................................ 3

6 创建方法 ............................................................................ 3

7 宣传推广 ............................................................................ 4

8 动态管理 ............................................................................ 4

配合监督 ........................................................................ 4

持续改进 ........................................................................ 4

退出、变更 ...................................................................... 4

附录 A（资料性） 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自评表 ........................................6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NHFA 16—2026

T/SHUNDEFA 8—2026

T/FSFA 7—2026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佛山市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和佛山市家具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佛山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佛山市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佛山市

顺德区家具协会、佛山市家具行业协会、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广东林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宜奥家居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赛可度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迪奥比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佛山市置尚攀智能科技家具有限公司、广东省澳舒健家

具制造有限公司、广东精一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韦富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前进家具有限

公司、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广东顺德富凯家具有限公司、广东金龙恒家居有限公司、佛山市维格

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菲丽蒙特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漫朴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三顾家具有限公

司、佛山市顺德区美柔洁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卡琳家具有限公司、广东顺德皓匠家具有限

公司、广东博领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头等仓酒店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和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广东领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佛山市穗龙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吕克智能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正

瑞家具有限公司、广东富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科优韵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佛山市腾科家具有限公

司、佛山市金恒隆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旋得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雅柏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佛山誉境

家居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世纪隆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和师傅家居有限公司、佛山市爱意家居

用品有限公司、佛山市磐钢五金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金贤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佛山市巨欧家具制造

有限公司、佛山市珍美之家家具有限公司、广东耀展升宸智能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聚联家居有限

公司、广东鲸广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帝栢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高尔顿

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华伦蒂诗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格美天雅家具有限公司、广东迪奥比

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美童儿童桌椅有限公司、佛山市宜奥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广东宜骏科技有限公司、

佛山市带来幸福家具有限公司、广东名派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名方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

益轩家具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颖嘉、吴星宇、温佩佩、麦华浩、蔡卫旭、李云、黄梓麒、刘杭辉、黄国维、

王显丰、周怀章、李肖、谭尚恩、周力、欧桥峰、梅桂能、温琪欣、朱政臣、张伟明、谭光勇、左伯良、

李畅驰、黄豪昌、王书福、黄浩鹏、何海、杨尧、郑烨君、陈安民、彭青松、刘振飞、王稳根、赵梓踉、

崔智豪、陈秋媚、曾少文、周敏、刘顺辉、陈锦芬、何启华、崔称文、贺琴丝、廖家军、叶传贵、曾昭

健、刘晓惠、梅兆行、崔友维、王俊、崔纯维、张杰棋、王文均、胡嘉伟、邓胜锦、钟石军、周伟健、

李恒训、薛恒江、朱健、沈才前、彭书伟、冯瑞强、崔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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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创建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的创建原则，提供了创建内容、创建方法、宣传推广、动

态管理等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的创建及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566.1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1部分：总则

GB/T 17242—2025 投诉处理规范

GB 17927 家具阻燃性能安全技术规范

GB 18584 家具有害物质限量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 28007 婴幼儿及儿童家具安全技术规范

GB 28008 家具结构安全技术规范

GB/T 37652—2019 家具售后服务要求

T/FSFA 2、T/NHFA 11、T/SHUNDEFA 3 家具产品交付服务规范

T/FSFA 4、T/NHFA 13、T/SHUNDEFA 5 家具产品质量分级规范

T/FSFA 5、T/NHFA 14、T/SHUNDEFA 6 家具产品标签标识规范

T/FSFA 6、T/NHFA 15、T/SHUNDEFA 7 家具行业商业秘密保护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652—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 consumer assurance commitment organization

符合相关条件，以提升消费环境安全度、经营诚信度和消费者满意度为目的，通过主动承诺提升消

费环境、规范经营行为、开展消费维权服务和消费教育活动等，满足消费者安全、舒心和满意等需求的

经营主体。

消费维权服务站 consumer rights service station

符合相关条件，由经营者自愿提出设立申请，接受相关主管部门的管理和指导，旨在落实经营者消

费维权主体责任，加强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工作站。

4 原则

自愿加入

经营者自主参与“放心消费承诺”活动，自觉履行承诺内容。

公开承诺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主动公开承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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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共治

政府机构、行业组织、经营者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放心消费体系建设和监督。

鼓励创新

鼓励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建立消费者权益保障创新机制，提升服务质量。

5 创建内容

制度建设

5.1.1 根据工作需求制定与经营业态特点相适宜的创建方案，有明确的建设目标、具体任务、保障措

施。

5.1.2 建立健全并有效落实产品质量控制和追溯、产品销售、售后服务、缺陷产品召回、消费投诉处

理、消费纠纷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和服务评价等管理制度。

5.1.3 建立健全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和服务质量评价体系等管理体系。

场所

5.2.1 安全措施

5.2.1.1 经营场所的地面、楼梯、台阶、斜坡等进行防滑处理。

5.2.1.2 各楼层配备充足的消防设施设备，陈列易燃产品的展厅、公共活动区域和其他有需要的场所

宜设自动报警或喷淋设备，定期检查和维护全部消防设施设备。

5.2.1.3 经营场所各楼层醒目位置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应急照明、安全疏散图和疏散指引标识，所有

通道和安全出口保持畅通无阻。

5.2.1.4 制定突发事件预案，定期组织经营者和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消防培训和应急事项演练。

5.2.1.5 经营场所的公共活动区域、出入口等重点区域安装 24 小时安保系统，并配备安保人员不定期

进行安全巡查。

5.2.1.6 室内的电器线路按照有关规定铺设，不乱拉乱接和裸露；电源安装漏电保护装置，电源线合

理隐藏或固定。

5.2.2 环境、布局

5.2.2.1 经营场所整体整洁卫生、光线充足，无异味、无污水污物、无乱建、无乱堆乱放现象。

5.2.2.2 室内保证良好通风，空气质量达到 GB/T 18883 的要求。

5.2.2.3 经营场所根据不同功能和经营需要划分相对独立的区域，布局合理，整体风格协调一致。

5.2.3 设施设备

5.2.3.1 经营场所设置足够的公共活动空间、公共厕所、自助服务设备和特殊人群服务设施等服务保

障设施设备；鼓励设置客户休憩区，并配备沙发、椅子等休息设施和饮用水。

5.2.3.2 鼓励经营场所外提供停车位，有条件的配备充电桩，并参照 GB/T 15566.1 设置指示标志，进

行人车分流管理。

5.2.3.3 经营场所设服务（咨询）中心，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咨询服务和消费维权投诉指引。

5.2.3.4 经营场所醒目位置设置服务意见箱，提供便捷的投诉反馈渠道。

5.2.3.5 宜指定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作为和解（调解）室，专门接待和处理消费投诉纠纷。

5.2.3.6 鼓励建设与经营类型相配套的智能管理系统，配置 AI 智能服务设备，配套或升级数字化设施，

提供智慧化便民服务。

5.2.4 服务指引

5.2.4.1 宜按照 GB/T 15566.1 的要求在经营场所公共出入口、楼层出入口和主要通道等醒目位置标识

服务导向指引，图案和字迹清晰、易于辨认，引导消费者快速到达服务区域。

5.2.4.2 在公共活动区域醒目位置公示服务承诺内容、消费维权投诉流程和方式、监督举报热线等信

息，为消费者进行消费维权提供清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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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3 按照 T/FSFA 2、T/NHFA 11、T/SHUNDEFA 3 的要求向客户提供清晰的产品交付服务指引。

人员管理

5.3.1 配置与经营规模、服务内容相匹配的岗位和工作人员，明确岗位职责。

5.3.2 规范工作人员仪容仪表、文明用语、行为举止。

5.3.3 每年对工作人员开展培训不少于 1 次，使其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专业素质和服务能力，培

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上岗前或岗位变动时进行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法律法规、职业道德、业务能力、

服务规范和作风建设等内容，通过考核方可上岗；

b) 鼓励工作人员参加政府部门或行业组织举办的业务能力培训。

5.3.4 工作人员变动时做好工作交接，确保工作和服务的连贯性和持续性。

5.3.5 建立考核评价机制，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考核，将考核评价结果与其绩效、晋升或评优等挂钩。

诚信经营

5.4.1 商品质量

5.4.1.1 确保商品符合 GB 17927、GB 18584、GB 28007、GB 28008 和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5.4.1.2 不提供假冒伪劣商品、“三无”产品、来源不明商品和缺陷商品，不以假充真、以次充好、

掺杂掺假。

5.4.1.3 鼓励产品按照 T/FSFA 4、T/FSFA 5、T/NHFA 13、T/NHFA 14、T/SHUNDEFA 5、T/SHUNDEFA 6

对产品进行质量分级和标识。

5.4.1.4 鼓励建设产品质量追溯系统，通过产品赋码实现产品追溯和信息查询，为消费者快速了解产

品提供便捷方式。

5.4.2 规范经营

5.4.2.1 经营场所证照齐全、亮证亮照，依据相关规定自觉履行商品质量查验、不合格商品退市、召

回、销毁等责任和义务。

5.4.2.2 产品宣传时，确保产品内容真实、准确，不使用虚假、引人误解等宣传语，不进行夸大、误

导宣传。

5.4.2.3 按照 T/FSFA 2、T/NHFA 11、T/SHUNDEFA 3、的要求向客户提供产品交付、配送、安装、保

养等全流程服务，并根据消费者需求提出适当建议。

5.4.2.4 服务过程中与消费者保持良好沟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和合理化建议，提出建设性方案。

5.4.2.5 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明示价格，最终结算与公示价格一致，不虚假宣传、不作不实承诺。

5.4.2.6 销售商品时明确三包服务范围和实施流程，依据 GB/T 37652—2019 第 4.2 条履行三包服务。

5.4.2.7 收费性的售后服务提前向消费者明示，并以消费者自愿接受为原则。

5.4.2.8 建立并留存完整的销售和售后服务档案，保存年限与产品质保年限一致。

维权保障

5.5.1 设专门（兼职）机构或人员，负责消费投诉的受理、接待、跟进和处理；鼓励依据有关规定设

消费维权服务站。

5.5.2 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举报机制，主动公示消费维权信息，明确消费维权渠道，及时响应和

处理投诉、举报，主动与消费者协商和解。

5.5.3 宜针对不同产品种类、投诉的严重及缓急程度分级应对，及时制定处理方案。

5.5.4 参照 GB/T 17242—2025 的投诉处理程序和解决争议途径处理投诉纠纷。

5.5.5 消费纠纷、投诉处理后，对消费者进行回访并保存回访记录。

5.5.6 依据 T/FSFA 6、T/NHFA 15、T/SHUNDEFA 7 和相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消费者隐私，不将消

费者信息泄露给第三方。

5.5.7 鼓励建立“先行赔付”“异地购买本地退货”“7天无理由退货”等创新机制。

6 创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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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单位自主向注册地的所属主管部门或消费者委员会提出参与“放心消费承诺”活动的申请。

申请材料包括：

a)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申请表；

b) 放心消费承诺表；

c) 申报单位的营业执照；

d) 申报单位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报告；

e) 申报单位场所、人员等相关佐证材料；

f) 按照规定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通过审核获得“放心消费承诺单位”称号的创建单位，自觉履行承诺内容、接受社会各界和行政

部门的监督、积极配合开展宣传。

7 宣传推广

7.1.1 主动引导理性消费和解决消费纠纷，在开展经营活动时主动宣传消费维权法律法规、消费维权

方法等。

7.1.2 宜在经营场所或门户网站的显著位置规范展示“放心消费承诺单位”标识，营造放心消费创建

氛围。

8 动态管理

配合监督

8.1.1 自觉接受社会各界和消费者对履行承诺内容进行共同监督，收集改进意见。

8.1.2 主动接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的监督和指导。

8.1.3 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并对监管中提出的整改意见在限期内完成整改。

持续改进

8.2.1 主动开展消费者满意度测评和消费者意见收集，不断改进服务质量。

8.2.2 发生严重投诉时，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有针对性的分析和评估，制定改进方案，避免同类投

诉再次发生。

8.2.3 每年定期开展承诺内容履行效果自评（自评表参见附录 A），根据自评结果制定服务质量改进

措施，并对改进措施的实施成效进行跟踪记录，持续优化服务质量。

退出、变更

8.3.1 放心消费承诺单位有以下情况时，主动申请退出或变更：

a) 拟退出“放心消费承诺”活动；

b) 经营主体办理营业执照注销登记或经营期限届满；

c) 经营主体名称、地址或联系人等信息发生变更。

8.3.2 在日常监管中，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在承诺期内有以下行为之一的，可撤销其称号：

a) 申报材料隐瞒真实情况或弄虚作假；

b)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经营异常状态）或企业失信“黑名单”；

c) 在经营中有违法违规行为并被行政处罚或受到司法追究；

d) 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产生不良社会影响；

e) 发生重大群体性投诉事件，造成社会危害；

f) 故意不落实承诺内容或落实承诺不到位，经劝导仍不改正的或一年内 3 次被投诉举报经查属

实；

g) 针对监管中提出的整改意见，限期整改不达标；

h) 出现注销、破产等不能正常经营情形；

i) 其他可撤销的情形。

8.3.3 主动退出或被撤销称号的经营者不再继续使用“放心消费承诺单位”标识，不再以“放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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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单位”的名义对外开展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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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自评表

表A.1适用于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创建的自评。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宜满足基本项的

全部内容。

表 A.1 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自评表

序号 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指标类型 得分 自评说明

1

一、管理机

制

配备管理

人员

创建单位主动履行消费环境安全管理责任（2

分）
2 基本项

成立专职机构，并任命人员和明确职责分工，

对接政府相关部门配合开展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2分）

2 鼓励项

2
制定建设

方案

有编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创建建设方案、符合

经营业态特点，目标明确，具体任务细化可行

（3分）

3 基本项

3
建立管理

制度

1）有建立诚信经营、消费投诉处理和消费纠纷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相关管理制度。（6分，缺

一项扣 2分）

6 基本项

2）根据自身情况和便于消费者权益保护需求，

创新建立其他放心消费承诺相关管理制度（2

分）

2 鼓励项

4

二、宣传培

训

营造创建

氛围

1）有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创建动员会及创建活

动（2分）

2）使用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形象标识（2分）

4 基本项

3）结合本身的视觉形象标识设置宣传物料，打

造富有特色的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宣传形象（2

分）

4）有效公开承诺内容、消费投诉指引等放心消

费承诺创建工作内容，提升知晓率（2分）

4 鼓励项

5
加强载体

宣传

创新方式多渠道广泛发布消费维权服务的工作

动态、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创建相关活动过程、

成果（4分）

4 鼓励项

6
提炼总结

经验

向相关部门报送可推广可借鉴的创建经验和成

果绩效（3分，每一篇加 1分）
3 鼓励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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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自评表（续）

序号 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指标类型 得分 自评说明

7

三、诚信经

营

守法诚信

经营

1）证照齐全，亮证亮照，严格执行消费者权益保

护、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规

范，自觉履行商品进货查验、不合格商品退市、召

回、销毁等责任义务（2分）

2）不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三无”产品、侵犯知识

产权产品，严格落实商品“三包”政策和相关规定

（2分）

3）明码标价，无虚假宣传，无欺诈行为（2分）

4）自觉接受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监督（2分）

8 基本项

8
消费风险

管控

1）对消费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以及其

他情节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部门处罚的商

户，鼓励有法律约束关系的创建单位与其解除合

同，清除出场（2分）

2 基本项

2）构建信用惩戒机制，通过制度规制和行业自治，

防范和减少违法生产经营行为（2分）

3）开展消费风险预警提示（2分）

4 鼓励项

9
推行激励

评价

对进驻商户或服务网点开展信用评价，将依法经

营、货真价实、公平竞争、明码标价、价质相符等

纳入诚信评价指标，定期或不定期表彰诚信经营商

户或服务网点（6分）

6 鼓励项

10

四、消费维

权服务

配置服务

资源

1）具备处理消费投诉所必需的场所、机构、人员

（2分）

2）在显著位置公示“12345/12315”等政府相关部

门投诉举报电话、创建单位投诉维权电话和维权流

程（2分）

4 基本项

3）服务现场设置投诉举报箱（1分） 1 鼓励项

11
落实先行

和解

1）设立消费投诉受理点，配置人员负责消费纠纷

处理工作（2分）

2）主动参与“放心消费承诺”活动（2分）

4 基本项

3）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优化消费投诉快速反应

机制（3分）

4）鼓励和引导有条件的经营者加入在线消费纠纷

解决（ODR）等便捷服务机制，提供消费者投诉维

权入口，便捷处理消费者的投诉，从源头化解消费

纠纷（3分）

6 鼓励项

12
建立创新

机制

1）推行先行赔付（1分）

2）推行“异地购买本地退货”（1分）

3）推行“7天无理由退换”（1 分）

3 鼓励项

13
定期开展

培训

1）定期开展或参与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等

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宣讲（3分，培训每场次加

1分）

3 基本项

2）定期对消费投诉处理岗位工作人员开展行业消

费纠纷处理案例的宣讲或实操培训（3分，每场次

加 1分）

3 鼓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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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家具行业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自评表（续）

序号 评估指标 评估内容 评分细则 分值 指标类型 得分 自评说明

14

四、消费维

权服务

开展满意

度调查

有效开展消费者满意度测评和消费者意见收集活动

（3分）
3 鼓励项

15
建立专家

团队

涉及技术鉴定、法律、会计等专业性问题的行业，提

倡从行业内筛选具备资质的专家组建成专家组，为维

权服务提供技术鉴定或者法律、会计等专业性咨询服

务（3分）

3 鼓励项

16

五、消费环

境

维护良好

消费环境

1）经营场所整体境卫生整洁，无脏乱差、无乱张贴

等现象（1分）

2）经营场所布局合理，配置满足服务需求的功能区

域（2分）

3）经营场所道路畅通，无乱停乱放（2分）

4）经营场所内无扰乱正常经营秩序的行为（1分）

6 基本项

17
硬件设施

建设

1）在重点区域、场所安装摄像头等监控装置（2分）

2）在场所内醒目位置、人流较多的地方设立固定的

宣传栏、电子显示屏或广播（2分）

4 基本项

18
开展消费

维权教育

建设消费教育基地，开展体验式消费教育活动，持续

提升消费者参与度（5分）
5 鼓励项

19 配合监管
有政府部门的监督抽查和执法检查配合的工作记录。

（5分）
5 基本项

20 加分情形

1）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放心消费建设，工作有创新、

有成效，获得各级荣誉称号的，酌情加（5分）

2）放心消费做法被市级以上主要媒体正面报道或在

政府组织的推广活动中分享经验（5分）

10 /

注1：“自评说明”栏中，创建单位逐项详细、清晰描述工作过程和成果，附佐证材料。合理缺项说明具体原因，该项判

为满分。

注2：总分（含加分项）60分为基准线，低于该分数的视情况加大放心消费承诺单位创建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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